
采购需求 

（采购需求如与拟签订的合同文本有矛盾，均以采购需求为准。） 

说明： 

1.当采购项目涉及政务信息系统时，采购需求应当符合《政务信息系统政府采

购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7〕210号）的相关要求。 

2.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应关注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发布的需求标准，

结合具体应用场景，根据对应《需求标准》确定采购需求。 

已发布的需求标准如下： 

《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

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 

《绿色数据中心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财库〔2023〕7 号） 

《台式计算机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 年版）》（财库〔2023〕29 号） 

《便携式计算机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 年版）》（财库〔2023〕30 号） 

《一体式计算机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 年版）》（财库〔2023〕31 号） 

《工作站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 年版）》（财库〔2023〕32 号） 

《通用服务器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 年版）》（财库〔2023〕33 号） 

《操作系统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 年版）》（财库〔2023〕34 号） 

《数据库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 年版）》（财库〔2023〕35 号） 

《物业管理服务政府采购需求标准（办公场所类）（试行）》（财办库〔2024〕

113 号） 

如有更新或增加，以财政部门发布为准。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次招标采购是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购置“加味玉屏风口

服液”等 10 个中药制剂品种委托配制项目，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技术

规格和服务要求，综合考虑前来投标。投标人应以技术先进的设备、优良的服务

和优惠的价格，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实力。 

（二）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详见招标文件第一章《投标邀请》。 

二、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年版）、《北京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的要求。 

2、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

施条例》、《医疗机构制剂配制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医疗机构注册管理

办法（试行）》、《医疗机构制剂配制质量管理规范（试行）》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章的规定。 

3、投标产品的包装应符合《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政府

采购需求标准（试行）》（财办库〔2020〕123 号）的规定。 

4、符合已颁布的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可的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

如果这些标准内容有矛盾时，应按最高标准的条款执行。 

三、采购标的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一）采购标的的数量 

包号 标的名称 数量 
是否接受

进口产品 

1 
“加味玉屏风口服液”等 10 个

中药制剂品种委托配制项目 

1 项详见七、采购标的需

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

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否 

（二）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1、采购项目（标的）交付的时间（服务期限）：服务期一年。 

2、采购项目（标的）交付的地点（服务地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

中心指定地点。 

四、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一）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效率要求（以各包技术规格中要求为准，如

技术规格中无要求，则以本款要求为准。） 

详见七、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二）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期限要求 

服务期限：服务期一年。 

五、采购标的物验收标准 

投标人应当具备完善的质量体系，具有与配制本项目制剂相适应的配制与质

量保证条件。按照采购人出具的依法批准的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进行配制和检验，

全程符合 GMP 管理相关要求。投标人中标并完成制剂配制后，应向采购人出具

批检验报告，并按规定保存所有受托配制的文件和记录。将制剂成品在规定的时

间、品种、数量配送至采购人指定的交货地点后，按照采购人的申请定单，共同

核对货物的包装、标签、外观、数量以及检验报告书、放行单、随货同行单等相

关单据等。 

六、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投标人需提供技术需求响应方案、药品配制方案、配制药品所配备的设备和

检测仪器情况、药品配送方案、仓储能力、项目服务团队情况、应急预案和售后

服务能力（包括但不限于能够在项目所在地设立售后服务机构，设有专人支持本

项服务）等。 

七、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第 1 包“加味玉屏风口服液”等 10 个中药制剂品种委托配制项目 

一、需求一览表 

1、采购招标的数量及规格： 

序号 名称 规格/盒 

采购品目预

算单价金额

（元/盒） 

合同期内

年配制总

数量

（盒） 

最小批

量 

1 鼻炎清口服液 10ml×6 支 26.19 515,590 12 万支 

2 补气健脾口服液 10ml×10 支 24.94 378,747 10 万支 

3 柴防口服液 10ml×10 支 21.90 20,221 6 万支 

4 加味玉屏风口服液 10ml×10 支 27.41 122,058 10 万支 

5 健脑止抽颗粒 8g×10 袋 76.86 26,738 2 万袋 

6 清肺平喘口服液 10ml×10 支 29.66 65,769 12 万支 



序号 名称 规格/盒 

采购品目预

算单价金额

（元/盒） 

合同期内

年配制总

数量

（盒） 

最小批

量 

7 清热散瘟口服液 10ml×6 支 27.71 96,191 6 万支 

8 三子平喘颗粒 6g×10 袋 19.96 32,512 6 万袋 

9 辛苍鼻舒口服液 10ml×6 支 23.28 238,040 12 万支 

10 杏贝止咳祛痰口服液 10ml×6 支 25.22 405,000 10 万支 

注：1）以上价格包含制剂的全部加工所有费用；制剂的运输、配送、售后、保

险、税等所有成本；以及申请委托配制所需的工艺验证和质量对比工作等技术研

究等全部费用。除双方另有书面约定外，甲方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 

2）由于各品种总数量为预估的年使用量，在品种单价不变和不超过合同总价的

情况下，各个品种数量及批次根据临床用量进行调整，最终以实际发生数量结算。 

3）投标人需报出“加味玉屏风口服液”等 10 个中药制剂品种配制单价，且均不能

超过上述采购品目预算单价金额，否则按废标处理。 

2.配制品种行政许可：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以下简称《中医药

法》）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医疗机构配制中药制剂，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取得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或者委托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

的药品生产企业、取得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的其他医疗机构配制中药制剂。委托

配制中药制剂，应当向委托方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备案。医疗机构对其配制的中药制剂的质量负责;委托配制中药制剂的，委

托方和受托方对所配制的中药制剂的质量分别承担相应责任。 

采购人加味玉屏风口服液等十个制剂品种，均为中药制剂，取得制剂批准和

备案号，并在再注册有效期内，符合委托配制条件。品种信息如下： 

序号 制剂名称 批准文号 制剂剂型 

1 鼻炎清口服液 京药制字 Z20053739 合剂 

2 补气健脾口服液 京药制备字 Z20210012003 合剂 

3 柴防口服液 京药制字 Z20053737 合剂 

4 加味玉屏风口服液 京药制备字 Z20220038003 合剂 

5 健脑止抽颗粒 京药制字 Z20053744 颗粒剂 

6 清肺平喘口服液 京药制字 Z20053742 合剂 



序号 制剂名称 批准文号 制剂剂型 

7 清热散瘟口服液 京药制字 Z20053735 合剂 

8 三子平喘颗粒 京药制备字 Z20210011002 颗粒剂 

9 辛苍鼻舒口服液 京药制字 Z20053731 合剂 

10 杏贝止咳祛痰口服液 京药制字 Z20053728 合剂 

3.要求投标人具备的其他资质条件： 

根据《北京市医疗机构制剂配制监督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中药

制剂可以委托北京市内取得《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并通过《〈医疗机构制剂配

制质量管理规范〉（以下简称 GPP）达标检查标准》检查的医疗机构制剂室或者

取得《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以下简称 GMP）认证证书的药品生产企业配制

制剂。委托配制的制剂剂型应当与投标人持有的《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或者

GMP 认证证书所载明的范围一致。详见第一章《投标邀请》中的“其他特定资格

要求”。 

4.根据《医疗机构制剂配制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投标人（以下称

“受托方”）应配合采购人（以下称“委托方”）向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供委托

备案审批时所必须的材料，并加盖公章。包括但不限于： 

4.1 首次委托配制备案所需材料： 

4.1.1 《医疗机构制剂委托配制备案申请表》； 

4.1.2 委托方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如适

用）复印件； 

4.1.3 受托方的《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符合

性检查资料），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复印件及其通过医疗机构制剂配制

质量管理规范（GPP）达标资料； 

4.1.4 委托配制制剂的制剂批准文件复印件、质量标准、配制工艺和质量控制关

键点； 

4.1.5 对委托配制的连续 3 批试制样品进行全项检验，应符合质量标准规定； 

4.1.6 委托配制的制剂原最小包装、标签和使用说明书实样（如适用）； 

4.1.7 委托配制的制剂拟采用的包装、标签和说明书式样及色标； 

4.1.8 委托配制合同； 

4.1.9 委托方对受托方配制和质量保证条件的考核情况； 



4.1.10 申报材料真实性自我保证声明。 

4.2 委托配制申请续展所需材料： 

4.2.1 委托方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复印件； 

4.2.2 受托方的《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符合

性检查资料），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复印件； 

4.2.3 前次批准的《医疗机构制剂委托配制备案批件》； 

4.2.4 前次委托配制期间，配制及制剂质量情况的总结； 

4.2.5 与前次《医疗机构制剂委托配制备案批件》发生变化的证明文件。 

4.3、根据《北京市医疗机构应用传统工艺配制中药制剂备案管理实施细则（试

行》附件 2《医疗机构应用传统工艺配制中药制剂备案资料要求》中，投标人

（以下称“受托方”）应配合采购人（以下称“委托方”）向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

局提供变更备案所需的以下材料，并加盖公章。包括但不限于： 

4.3.1 医疗机构配制地址或受托方配制地址发生变更的： 

4.3.1.1 变更的理由、变更的具体情况、变更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说明； 

4.3.1.2 有关管理机构同意医疗机构变更配制地址或药品生产企业变更生产场地

的文件； 

4.3.1.3 配制工艺对比研究与验证资料； 

4.3.1.4 质量对比研究与验证资料； 

4.3.1.5 提供 1 批样品自检报告书。 

4.3.2 变更委托配制单位的： 

4.3.2.1 变更的理由、变更的具体情况、变更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说明； 

4.3.2.2 配制工艺对比研究与验证资料提供质量对比研究与验证资料； 

4.3.2.3 提供 1 批样品自检报告书。 

4.3.3 年度报告（医疗机构应当于每年 1 月 10 日前通过备案平台提交已备案品种

上一年度的总结报告（年度报告））。 

5.委托配制要求： 

5.1 生产过程能够严格地按照工艺规程和 SOP 操作，严格执行内控标准和质量

标准，按批生产指令限额领料和投料。严格执行清场制度，物料平衡偏差处理

并纳入批生产记录，成为产品放行审核的一项内容。 



5.2 严格按照《药品管理法》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医疗机构制剂配

制质量管理规范》等法规要求，把握同一操作间不得同时生产不同品种不同批

号的药品，杜绝混淆和污染。严格控制质量控制点的要求，按照原料、半成

品、成品的标准要求进行生产。真实准确的填写生产批记录。所用工艺用水均

符合药典标准并经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5.3 受托配制方除有相关配制资质外需有满足我方生产条件的生产环境、相应

设备、储存环境和条件、相应生产技术人员、相应检验条件（人员及设备）。 

5.4 投标人负责对制剂原料、辅料、包装材料进行质量体系审计。医疗机构配

制制剂使用的辅料和直接接触制剂的包装材料、容器等，应符合国家药监部门

有关辅料、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的管理规定，并符合医疗机构制剂

批件相关要求。投标人不得使用临近效期 3 个月之内的原料、辅料及包装材料

进行制剂配制，如违规使用所造成的责任由投标人承担。 

5.5 投标人负责按照《中国药典》现行版和《北京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23 年

版)》等国家标准对中药饮片原料进行采购、验收、检验，并经审核放行后方可

使用。 

5.6 投标人负责按照《中国药典》现行版、《国家药包材标准》、行业标准或企

业内部标准等对辅料及包装材料进行验收、检验，并经审核放行后方可使用。 

5.7 投标人根据制剂包装彩盒/箱的图案、标签、说明书注册标准和标准说明书

内容，及采购人要求核对设计样稿，实样需经采购人确认同意后，进行印刷使

用。 

5.8 根据北京市医疗机构制剂委托配制管理相关药监法规，首次受托配制单位

（投标人）需先按采购人提供的制剂处方、质量标准、生产工艺等要求，完成

三批验证和质量对比。采购人向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医疗机构制剂委托

配制（生产）手续，待批准后再正式开展制剂委托配制（生产）工作。投标人

须承担本项工作所需的相关费用。 

5.9 投标人应制定制剂品种的内控质量标准、过程质量控制、工艺规程等技术

文件，包括制剂配制过程关键质量控制点和技术参数和质量指标等。 

5.10 投标人具备配制医疗机构制剂所需的剂型、车间、设备、人员等完善的生

产和质量管理能力，具有配制医疗机构制剂的经验和能力。 



5.11 投标人具备配制医疗机构制剂所需的质量人员、相应的检验仪器及健全的

质量控制体系。 

5.12 投标人必须对采购人所委托配制制剂处方、工艺及质量标准保密，如果因

投标人原因（包括主观故意和其它客观原因）造成处方失密，投标人应承担由

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和责任，采购人保留追究投标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5.13 采购人委托投标人配制的全部产品，投标人不得私自出售给第三方，否则

需承担全部经济和法律责任。 

6、生产计划与成品交付验收 

6.1 每个制剂品种每批生产计划批量不得少于招标文件要求的最小批量（见

“1、采购招标的数量及规格”）。 

6.2 生产计划采购人提前 50 日交予投标人，以便投标人安排生产。 

6.3 投标人应在收到生产计划后 60 日内配制完成采购人所需产品，并将生产成

品数量报给采购人。投标人按照采购人下达的生产计划进行生产，生产工艺严

格按照法定标准进行。 

6.4 配制完成的制剂送至采购人制定地点，由采购人与投标人共同完成交付验

收。验收单据包括：制剂产品放行单、成品检验报告单、随货同行单等；成品

验收内容包括：随机抽取样品，品种、数量、外观质量等。符合委托配制制剂

质量标准视为检验合格。 

7、仓储和运输 

7.1 投标人应依据《药品管理法》、《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医疗机构制剂

配制质量管理规范》等法规要求，《药典》（现行）的相关规定，按照委托配制

制剂的质量标准，对原料、饮片、辅料、包装材料、制剂成品规定的贮藏、养

护要求和条件进行贮存。 

7.2 成品交付前，由投标人负责制剂成品的储藏和运输质量责任。 

7.3 投标人应负责对配制完成的制剂产品进行运输，按照采购人的要求，运送

到指定的地点。 

7.4 投标人应有与委托配制制剂所需的原料、饮片、辅料、包装材料；以及满

足制剂配制所需原辅料、制剂成品等物资的贮藏要求、存储能力、备货数量的

库房条件，面积和设施；并具备配制、运输、发放全过程的仓储、运输等保障



能力。 

7.5 投标人应具备常温库、阴凉库、冷库等；其仓储总面积≥1500 ㎡，具备委托

配制制剂的专用库或专用区域。其中成品库总面积面积≥700 ㎡；阴凉库面积

≥300 ㎡。 

7.6 投标人应提供完善合理的仓储日常管理方案，有良好的仓储管理机制、有

良好的饮片养护方案及防蛀、防潮、防霉等设施；库房管理制度全面、仓库内

外环境无污染源，仓储、养护和运输条件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相

关规定，保障制剂配制所需物料和成品的贮存质量。 

8、应急预案 

投标人针对急需供货、物流紧急问题保障、质量问题处理以及提前识别和

预防可能发生的重大隐患事故、突发疫情、保障中药饮片安全和供应等方面，

有完善的应急预案。 

9、售后服务要求 

9.1 投标人按照采购方指定地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药学部

各药房）及方式完成产品的运输、装卸，并协助接收人员放置入库。 

9.2 采购人与投标人共同交付验收时，发生单据短缺、不符、错误等情况，不

予接收；对开箱抽检时发现的污渍、破损等产品，本批次产品不予接收。 

10、项目服务团队 

10.1 投标人应具有完善合理的人员组织机构和质量管理体系流程图，服务团队

人员配备合理，职责分工明确，对项目实际需要的契合度高，能够保障本项目

实施。 

10.2 投标人应提供完整的项目服务团队成员名单，其中至少包含 1 名项目经

理，除 1 名项目经理外，至少配备本项目专职服务人员 3 人，包括：生产和质

量负责人 2 名；物流配送负责人 1 名。 

11、付款方式和条件： 

11.1 双方因本合同发生的一切费用均以人民币结算及支付。 

11.2 配制费包括但不限于原料、辅料、包材、第三方检验费、人工费、运输

费、装卸费、投入设备车辆费、各项税费、不可预见费等所需的一切费用，如

再产生额外费用，均由投标人自行承担，采购人将不再另支付任何费用。配制



费结算以最终实际发生为准。 

11.3 投标人配制生产完成后一周内及时将生产成品数量报给采购人。经采购人

验收入库后可以开具发票，结算周期为 30 天。 

11.4 由于各品种总数量为预估的年使用量，在品种单价不变和不超过合同总价

的情况下，各个品种数量及批次根据临床用量进行调整，配制费最终以实际发

生数量结算。 

 


